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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63          证券简称：隆华节能        公告编号：2013－082 

 

洛阳隆华传热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的修订说明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2013 年 6 月 28 日公告了《洛阳隆华传热节能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以下简称“报告书”）

及其摘要（全文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现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核的

要求，对报告书进行了相应补充和更新，主要内容如下： 

1、 在“公司声明”、“重大事项提示”、“第一章本次交易概述/三、本次交易的决

策过程”、“第十三章风险因素/一、与本次交易相关的风险”等处删除了本次交易获得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中国证监会核准的风险提示并更新了获得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批准和中国证监会核准的相关情况。 

2、 对“重大事项提示”、“第十三章风险因素/一、与本次交易相关的风险/（二）

标的资产的估值风险” 进行了内容完善补充。 

3、 在对“重大事项提示”、“第十三章风险因素/一、与本次交易相关的风险/（五）

收购整合导致的上市公司经营管理风险”进行了内容完善补充。 

4、 上市公司对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进行了调整，取消了募集配套

资金安排，在报告书的“公司声明”、“重大事项提示”、“第一章本次交易概述/一、本

次交易的背景/（五）拓宽融资渠道，依托资本市场实现跨越式发展”及“三、本次交

易的决策过程”、“第五章发行股份情况/一、本次交易方案”及“二、本次发行股份具

体情况”、“第七章本次交易的合规性分析/一、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

条规定/（三）本次交易资产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及“三、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及其适用意见要求的说明”、“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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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章本次交易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的分析/二、本次发行股份定价合理性分析”、

“第九章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三、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分析”

等处删除了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关内容。在报告书的“第一章本次交易概述/三、本次交

易的决策过程”、“第十五章独立董事及中介机构关于本次交易的意见”等处增加了本

次取消配套募集资金安排导致的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调整的审议程序及独立董事

和中介机构的认可意见。在报告书“第一章本次交易概述/五、本次交易的图示”、“第

五章发行股份情况/本次发行股份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等处更新了本次交易完成

后各方持有上市公司股权的比例。 

5、 在“第一章本次交易概况/二、本次交易的目的”中更新了“（一）发挥上市公

司与标的资产之间的协同效应，促进上市公司业务发展”的相关内容。 

6、 在“第二章上市公司基本情况/四、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概况”及“五、最近两年

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第九章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一、本次交易前上市公

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分析”等处更新了上市公司2013年上半年的财务数据及相关

分析。 

7、 对“第四章标的资产/二、中电加美历史沿革/（二）历次增减资及股权转让情

况/9、减资”进行了内容完善补充。 

8、 在“第四章标的资产/六、中电加美的主要资产、负债状况及抵押情况/（一）

主要资产状况”中补充了标的资产土地使用权证的办理情况、标的资产西安房产的出

售过户情况、租赁房产未履行备案手续的影响、租赁房产无房产证可能导致的风险

及应对措施、非专利技术相关协议的具体内容及使用的稳定性、合同安排的合理性。 

9、 在“第四章标的资产/五、中电加美最近两年一期的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中补

充了“（四）报告期内利润表主要数据的波动原因分析”、“（五）报告期内资产负债

表主要数据的波动原因分析”、“（六）报告期内深圳加美与中电加美的关联交易情

况”。 

10、 在“第四章标的资产/七、中电加美的组织架构及人员结构”中补充了“（四）

中电加美近两年主要管理层的变化情况”和“（五）中电加美近两年核心技术人员的

变化情况”。 

11、 在“第四章标的资产/九、中电加美的估值情况/（六）收益法评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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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补充了预测期各年收入预测的依据。 

12、 在“第四章标的资产/九、中电加美的估值情况”中补充了“（九）毛利率变

化对标的资产估值的敏感性分析”、“（十）所得税率变化对标的资产估值的影响分

析”、“（十一）标的资产2013年上半年盈利预测完成情况”。 

13、 在“第四章标的资产”中补充了“十一、中电加美历次股权转让、增资、减

资的情况”。 

14、 在“第四章标的资产”中补充了“十四、深圳加美本次交易评估值与标的资

产收购深圳加美51%股权的交易价格存在差异的合理性及原因”。 

15、 在“第七章本次交易的合规性分析/二、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

第四十二条规定/（五）上市公司为促进行业或者产业整合，增强与现有主营业务的

协同效应，在其控制权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可以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

控制的关联人之外的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股份数量不低于发行后上市

公司总股本的5%”中更新了相关分析内容。 

16、 对“第九章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三、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

对中电加美的整合”进行了内容完善补充。 

17、 对“第九章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三、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

对中电加美的整合”进行了内容完善补充，并新增了“四、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对

中电加美公司治理结构的安排”、“五、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对中电加美主要

管理层、核心技术人员以及员工安置的相关安排和激励机制”的相关内容。 

18、 对“第九章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六、本次交易完成后，对上市公

司的财务状况的影响”进行了内容完善补充和更新。 

19、 在“第十四章其他重要事项”中补充完善了“二、本次交易方案中的奖励对

价安排”，新增了“三、本次交易业绩补偿履行的可行性”。 

 

洛阳隆华传热节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九月二十二日 




